国家能源e购商城
交易规则
1 交易规则
1.1采购单位在商城选择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时，采购行为即生效、成立。
1.2采购单位在商城实施采购前，应在本单位资金账户预存货款，具体额度不设上下限，由各采单位自行决定，但是必须满足商城订单的扣款方式和金额。
1.3采购单位对在商城选购商品的行为负责，由于采购单位自身采购计划不准确等原因，造成商品到货后无法使用，运营单位不接受退换货。
1.4电力专区采购订单状态在“待确认”之前，采购单位可取消订单，订单经供应商确认后，不可取消订单；因特殊原因确需取消订单的，需征得运营单位同意。
1.5电子超市采购订单提交后不需外部电商确认，直接推送订单信息到外部电商平台作为发货结算依据，平台在无售后申请情况下7天自动验收。发货之前，采购单位可与外部客服协商，由外部电商操作取消订单。发货后，不可取消订单。因特殊原因确需取消订单的，需征得运营单位同意。
1.6电子超市订单商品妥投后采购单位如有退货要求，可在7天内使用商城线上退货功能进行退货，已经验收并提交开票申请后的订单商品不予退换货。
[bookmark: _GoBack]1.7电子超市商品如因质量等原因引起的退、换货等售后服务，须在平台订单发起售后，如线下退换货，发生一切后果由采购单位和外部电商按责任承担。
1.8电力专区商品运营单位原则上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售后、特殊情况确需发生的，需征得运营单位同意。
1.9对于采购单位选择的电力专区需要调价的商品，双方遵守商品调价机制，调价的采购订单严格按照协议规定的调价公式调整后且由供应商确认。
1.10对电力专区金额较大且制造加工复杂的订单，采购单位、运营单位和供应商应签订技术（服务）协议，明确是否监检（监造、检验），三方签字后供应商方可确认订单。
1.11运营单位执行电子超市商城商品价格准入机制，并随时对商品价格进行监督，外部电商调整价格折扣的商品，需下架后由运营单位批准重新准入上架。
1.12电子超市执行大额订单优惠机制，对于单一品类数量超过一千或总价超过十万元的，采购单位应及时通知运营单位，运营单位与外部电商协商优惠价格或活动价格，开启规模优惠采购。
1.13电子超市商品支持为采购单位提供定制化、个性化服务，定制化商品运营单位测算成本后正常情况下起售数量不高于100，个人防护等用品运营单位免费按照采购单位需求印制相应标识。
1.14电子超市商品发货货物清单、包装及物流按照发货标准执行，商品有说明书和证明质量合格相关材料，进口商品有原产地证明和报关单等相关材料，运营单位协助采购单位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送货妥投。
1.15采购单位收到货后，满足验收条件的订单要及时进行验收，并履行对供应商的评价，如存在质量等问题及时发起售后。电子超市在无售后申请情况下7天自动验收，视为商品合格，而后不支持退换货。
1.16如因采购单位提供了错误或不详的邮寄地址，而导致收不到货或延迟到货，采购单位自行承担责任，后续转寄发货费用协商解决，运营单位不承担责任。
1.17采购单位与专区供应商及超市外部电商达成的任何私下协议、约定，运营单位均不认可。
1.18采购单位应妥善管理账号信息，且对该用户名和密码下发生的所有活动承担责任，因自身原因造成的交易账号泄漏、遗失、公开等产生的损失及后果，运营单位不承担责任。
1.19采购单位对商城交易数据等相关信息的保密负责，采购单位不经商城运营方的允许不得将交易数据、价格详情等信息对外公开发布。
1.20采购单位通过发布文件与公告向运营单位提供商品信息和相关交易规则。
1.21为有效地防范风险，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影响交易正常进行时，运营单位有权做出暂停交易等决定。一般情况下，运营单位做出上述决定时将提前发公告。
2. 附则
2.1本规则解释权归商城运营方所有。
2.2商城运营方将保留根据运营需要不时修订本规则或制定补充规则并公示的权利，修订后的规则或相关补充规则于本网站公示日或公示内容指定日期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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